
实验室实验人员守则 

  本实验室面向校内外开放，是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研究的公共平台。为了维

护实验室良好的运行状态，为研究人员提供安全、整洁、安静的研究工作环境，

特制定本守则。 

1. 实验室研究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重点实验室中的一切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有

义务维护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运行,并积极参加实验室的日常活动（如学术交流、

清洁大扫除等） 

2. 凡进入本室的研究人员必须把“严谨、求实、团结、协作”八字作为入室后

的行为准则，以把本室建成一流重点实验室作为己任。 

3. 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将非本室工作人员带进实验室内；不在实验室内会客；严

禁在实验室内嘻笑打闹、高声喧哗。 

4. 实验室的环境靠大家维护，所有物品使用后立即归还原位，不随意扔杂物，

保证实验室在任何时候都处于整洁状态；各分室负责各室和所分担的公共区域的

环境卫生。 

5. 认真管理好自己负责保管和使用的仪器设备及公用物品，未经允许不擅动他

人负责保管、使用的物品；不将实验室的物品带出实验室；实验室物品外借需经

实验室主任同意，严格履行登记手续方可借出实验室，并由当事人按期收回和承

担损坏、丢失的赔偿责任；各种设施一律不借给私用。 

6. 严格按规定保管和使用药品、试剂，尤其是易燃、易爆和剧毒药品。剧毒品

实行专人、专柜保管，领用登记；有毒及腐蚀性废液不得直接倒入水槽，必须收

集集中处理。 

7.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贵重、大型仪器设备用前申请，用后

登记，履行检查交接手续，确保仪器设备始终处于良好可用状态。 



8. 厉行节约原则，杜绝试剂药品和易耗材的浪费现象，凡可回收利用的做到充

分回收利用；空调、电热器、灯、水等均不得在无人工作时开启。 

9. 吸烟、就餐及休息活动必需在规定场所进行，实验区域不允许进行上述有关

活动。 

10. 完成当日工作的人员，需关闭空调、电器、水、门窗后方可离室；本室大门

22：45 关闭，此前各分室负责人应对本室进行彻底检查，确保无一疏漏；确因

实验不能中断需持续至次日者，应报请实验室负责人同意，否则不得滞留实验室。 

11. 自觉爱护实验室的一切设施，维护实验室的环境，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

对违反实验室制度、损坏实验室物品、影响实验室环境者，人人有批评指正的责

任和义务。 


